臺北市市有垃圾處理廠場回饋設施
[bookmark: _GoBack]藝文教室使用須知
一、開放時間及收費金額：
	場次
	開放時間
	收費金額
（新臺幣/場）
	備註

	上午
	08時00分
∣
12時00分
	400元
	1. 不足1場次者，以1場次計算。
2. 使用冷氣設備者，每場次加收使用費150元。
3. 設籍於本市內湖區、南港區、文山區、北投區、士林區區民可憑身分證明免費使用。
4. 星期一及國定假日除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、和平紀念日及國慶日外，一律停止開放；星期一遇國定假日，該日及次日均停止開放。
5. 農曆春節假期之開放時間另行公告。

	下午
	13時00分
︱
17時00分
	400元
	

	晚上
	19時30分
︱
21時30分
	200元
	


二、使用教室應於5日前向機關提出申請，經核准並繳納使用費後始得使用。
三、使用人應負責維持教室秩序，不得喧嘩。
四、使用人對教室各項設備器材，應妥善維護，如有損毀，應照價賠償。
五、使用完畢應通知機關管理人員會同清場，不得逾時逗留。

